
桃園縣選舉委員會 103年度自行研究計畫 

研究主題表 

研究主題 研 究 重 點 
經 費 預 算

( 千 元 ) 
研 究 期 間 

增修編桃園

縣選務誌 -

臺灣省光復

後至桃園縣

升格為直轄

市前辦理各

項公職人員

選舉 (含公

民投票 )概

況 

1.為期周全本研究資料之內容，先運用

各種網路資訊或參採既有各項相關書

面資料等途徑，蒐集我國自行憲後辦

理歷次公職人員選舉過程之資料，以

供研究增修編撰本選務誌之準據。 

2.再以前人所曾編撰類似相關之資料為

依據，並就自選務機關成立迄今，所

辦理各項選舉概況，逐一區分歸納並

在該種選舉資料結尾彙整有關桃園縣

選舉統計概況，以豐富資料內容。 

3.本研究報告係以桃園縣曾辦理各種選

舉為主，因此有關監察委員及考試委

員等公職人員之選舉概況及內容，並

不包含在內。至於辦理歷次中央公職

人員選舉或全國性公民投票，則以桃

園縣選舉概況為前提，再佐以全國選

舉結果，以使本研究資料更為周全。 

4.本研究撰述內容，係以當次各項選舉

為主，除縣長、立法委員亦將補選概

況列入外，其餘各項公職人員於任期

內或因辭職、或因案或死亡等因素辦

理補選者，不予列入，僅俟機就既有

資料，於每項選舉之文末，加以補述。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3 年 12

月 31日止 

    

 



桃園縣選舉委員會 103年度自行研究計畫主題與重點 

計畫名稱 
增修編桃園縣選務誌-臺灣省光復後至桃園縣升格為直

轄市前辦理各項公職人員選舉(含公民投票)概況 

計畫領域 制度研究 

計畫依據 中央選舉委員會自行研究獎勵作業要點 

預定執

行期限 

全程 103年 1月 1日至 103年 12月 31日止 

年度 103年 1月 1日至 103年 12月 31日止 

經費

概算 

全程  

年度  

一、計畫背景與目的： 

（一）計畫背景：有鑑於桃園縣即將於今(103)年升格為直轄市，臺灣省光復後至桃園縣升

格為直轄市前辦理各項公職人員選舉(含公民投票)，雖自民國 69年選務機關正式成

立後，於每次選舉後皆編撰該次選舉選務總報告以供查閱；惟於機關成立前辦理之

相關選舉資料則付之闕如，縱使本會曾分別於民國 76 年及 89 年間曾編撰類似參考

文獻以供參閱；惟因部分資料老舊，或偶有錯漏，或既有格式與內容不一，或因涉

及個人資料保護法正式施行有觸法之慮等等因素考量，實有再重行彙整編撰之必要。 

（二）計畫目的：為能沿襲前人所撰寫之桃園縣選舉概況所付出努力與優良傳統，茲參考

前人所撰述之資料與格式，在桃園縣即將升格為直轄市的前夕，為使選務資料更具

周詳完備，重新檢整自臺灣光復迄今桃園縣辦理各次選舉之資料，並將民國 89年以

後歷次選舉資料予以補列，以期豐富桃園縣選舉資料，俾供後續有意研究者之參考。 

二、預期完成的工作項目： 

（一）先行蒐集我國自民國 35 年至民國 102 年間所辦理之各項公職人員選舉(不含監察委

員)，選舉相關法規演進過程、選務機關演進過程、選舉時光長廊、選舉大事紀及選

舉紀事等資料予以整理，以利後續撰寫本研究中有關辦理歷次選舉概況之參考準據。 

（二）依目前辦理各項選舉之種類，逐項區分為中央公職人員(含總統副總統、國民大會代

表、立法委員)選舉、臺灣省公職人員(含省長、省議員)選舉、桃園縣公職人員(縣

長、縣議員)選舉、桃園縣公職人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及桃園縣公職人

員(村里長)選舉，復依歷年辦理各種選舉之期程及參考前人已編撰之既有資料，逐

項審視歷次選舉選務總報告，重新檢整及予統一格式與內容編撰，彙編於本研究內。 

（三）另再參考既有之資料，如中央選舉委員會有關公民投票及任務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

桃園縣個戶政機關所提供之村里演進相關資料，桃園縣政府歷屆縣長資料、桃園縣

縣議會歷屆議長、副議長選舉資料等等，藉由研究者對地方各項事務之粗淺經驗與

知識，重新檢視原編撰資料之錯漏與不足之處，期使本研究資料能更為充實與周詳。 

三、預期成果、效益及其應用： 

（一）期以本研究報告，在桃園縣即將升格為直轄市前，對於前所辦理之歷次選舉資料，

重行整理及回顧，盼對後續有意研究臺灣選舉者之參考，並謹以此創意及創新為桃

園縣地方自治民主憲政及桃園縣升格為直轄市，展開劃時代的新旅程，做一獻禮。 

（二）在面對網路資訊的時代，期藉由本研究以激發同仁，運用知識管理及其他創新方法，

就業務相關事項，進行文件或資訊蒐集，注重知識分享、活用及創新，運用知識平

台，創造知識價值，以推動自行研究發展工作，俾能達到組織永續精研發展之目標。 

四、研究人員：張念華、簡秀鑾、藍穎榛、余福眞 
 


